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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醫學大學教學實務研發專案計畫補助辦法 

 
 

105 年 5 月 4 日行政會議新訂通過 
105 年 5 月 12 日北醫校秘字第 1050001588 號令新訂，全文 8 條 

 
 

第一條  本校為鼓勵教師從事教學相關研究，訂定「臺北醫學大學教學實務

研發專案計畫補助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申審作業及流程如下： 

一、申請資格：本校專任教師或具本校教職之附屬醫院醫事人員提

出申請；每位教師、醫事人員以提出一案為原則。 

二、執行期限：以一年為期程。 

三、申請時間：每年依公告時間辦理，詳細申請時間依本校教師發

展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之公告為主。 

四、申請方式：由申請人填具計畫申請書，向本中心提出申請。 

五、審查作業：由教學研究專案計畫評審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負

責計畫書面審核與補助核定等相關事宜；本小組由教務長擔任

召集人，並由教務長聘任校內外專家學者共五至九名組成；評

審小組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核予補助經費。 

第三條  計畫之審查依下列標準行之： 

一、符合本校發展需求。 

二、改進與創新程度。 

三、計畫書整體品質。 

四、研究結果之普遍適用性。 

第四條  每年申請案依當年度預算分配，每案以補助七萬五千元為原則；補

助經費僅限於與計畫相關之業務費，並依核定明細為核銷準則。 

第五條  獲補助之計畫應於計畫結束後一個月內繳交期末成果報告書，由本

中心公開刊登於網站，並於舉辦相關活動時分享計畫成果。 

第六條  本辦法所列補助經費由教學卓越計畫支應，計畫結束後由校務經費

支應。 

第七條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